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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陳慧芳

電話：08-7320415轉3612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00084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50156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影本 (3758826_11050156400_1_3758826_11050156400_1.pdf)

主旨：配合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，家長如有親自照顧自主健

康管理學童之需求者，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其中一人得

申請防疫照顧假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0月13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12905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家長如有親自照顧經衛生主管機關或檢疫人員開立加強自

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之「12歲以下(意即未滿

13歲)之學童」或「國民中學、高級中等學校、五專一、

二、三年級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子女」需求者，於自主健康

管理期間，其中一人得申請「防疫照顧假」。前述家長，

包括父母、養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日常實際照顧兒童之

人。

三、檢附教育部原函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大路關、崇華)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

小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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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人事處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

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

科、本府教育處督學室、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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